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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總務處處務會議紀錄 

時 間：109年 8月 11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1時  

地 點：總務長室  

主 席：顧總務長承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錄：張翠容  

出席人員：許副總務長世孟、張組長翠容、曹組長惠卿、楊組長淑蓉、林組長淑慧、 

蔡組長仲景、陳隊長勇樹  

 

壹、主席報告：略。  

 

貳、各組報告：  

總務處補充報告： 

自 8月起，陳核校長親自批閱的公文須先陳核督導副校長室（秘書及副校長）再送校長室，

總務處之督導副校長為張志清副校長，請轉同仁知悉並注意公文流程。 

文書組  

一、例行性業務 

(一)全校公文收文、分文、發文 

(二)發文及存查公文歸檔： 

1.電子文直接系統歸檔 

2.紙本文掃瞄文件後系統歸檔 

(三)公文檔案應用借調管理 

(四)檔案庫房管理 

(五)公文稽催、時效統計、報表製作 

(六)學校印信保管及用印申請 

(七)全校郵件收發(不含快遞公司所送私人郵件)、郵件催收 

以 108年全年為例，年度檔案歸檔案件有 21,591件(自行存查未納入統計)，年度郵件總

收件 31,755件(平信未納入統計)、年度郵件寄件 34,806件。 

二、專案業務 

(一)11月辦理四校聯展(北聯大總務處活動) 

(二)公文系統更新 

事務組  

一、採購事項: 

辦理各請購單位辦理採購案，目前本組計有「109年度高低壓電力設備改善」、「校區各

大樓公共區域照明更新」、「校園行政及教學大樓水閥開關設施汰換」、「網路交換機伺服

器建置」、「109年電能管理系統設備建置」等案持續積極辦理中。 

二、防疫事項:備妥防疫貼紙及 75%酒精消毒液供各館樓領取。 

三、本組近期人員異動情形如下： 

(一)水電技士李忠信先生已奉准於 109年 8月 4日自願退休，其職缺簽奉核可以 109年

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增額錄取人員辦理。  

(二)本組行政組員羅靖先生 109年 1月 1日離職，其職缺目前辦理公告徵才。 



2 
 

出納組  

一、出納組主要業務：依法管理現金、票據、有價證券與其他保管品等之收付、移轉、保管

及帳表之登記、編製等事項。 

工作項目可細分如下： 

(一)收款、匯款。 

(二)零用金支付業務。 

(三)薪資、電子支付及離職儲金等業務。 

(四)所得稅扣繳款作業。 

(五)學、雜分費製單及發放等作業。 

二、109年度 7月 31日止定期存款為 18億 4,998萬 5,496元整(內含美金定存 300萬 5,000

元，約合新台幣 9,195萬 3,979元整)，活期存款 5億 5,085萬 4,168元，存款合計 24

億 0,083萬 9,664元。累計利息收入計 1,396萬 0,530元整，預計至 109年 12月 31日

止全年度利息收入約可達 2,200萬元(預算數為 1,800萬元) 較預算數增加 400萬元，

約 22.22%，惟因自 108年 11月起美金匯率持續下跌，至 109/8/6止未實現投資短絀約

1,449,872元。 

(一)定期存款：     

第一銀行                 207,065,496(年利率 0.35%-2.3%，內含美金定存 300萬

5,000元，約合新台幣 9,195萬 3,979元

整，年利率 0.35%-2.3%) 

郵    局            1,642,920,000(年利率 0.785%-1.04%)  

小    計                    1,849,985,496  

(二)活期存款：     

第一銀行        268,894,042 

郵    局                8,387,353 

凱    基        273,572,773 

小    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550,854,168 

(三)校務基金存款合計            2,400,839,664 

三、本組與主計室共用倉庫(位於體育館)，體育室黃主任多次提及要收回，並以其他地點替

代，惟除需考量憑證數量龐大且重外，尚需考量放置層架之空間，故倉庫地點除空間

足够外，尚需為一樓或配有電梯為佳。 

保管組 

一、馬祖校區 

(一)擬撥土地中屬無主土地乙案(包括軍方 40據點內部分無主土地)，連江縣地政局已依

規定辦理公告代管程序、受理民眾登記及審查後判定歸屬，俟權屬確定後本校方能辦

理後續撥用事宜。 

(二)有關本校擬撥用軍方「40據點」土地（連江縣北竿鄉坂里段 936地號及 936-1地

號）乙案： 

1.本校於109年2月12日海總保字第1090001425號函送「馬祖校區辦學成果與未來發展

計畫書(含40據點)」。 

2.109年3月17日會同馬防部人員辦理現勘，馬防部人員指出擬留用範圍，與本校需求

範圍有所出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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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已向連江縣地政局申請936地號及936-1地號土地分割作業，尚未繳納地政規費且尚

未排訂分割日期。 

4.但本案尚需與馬防部協調其留用範圍，建議由連江縣政府辦理三方會勘。 

5.再由連江縣政府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為「學校用地」，本校方能函送「撥用不動產計

畫書草案」至軍備局辦理解編釋出事宜，辦理後續撥用程序。 

6.上述都市計畫變更乙節，若本校有用地急迫需求，連江縣政府希望由本校申請辦理

個案變更，費用由本校負擔。 

二、桃園校區 

(一)有關租用桃園市環保科技園區研發大樓乙案： 

1.桃園市政府109年3月19日府環永字第1090038515號函，有關109年2月17日「國立臺

灣海洋大學觀音校區藻礁暨海洋生態館研商會」會議記錄結論略以，環科大樓租金

以50萬/年計，租期以5年為1期，具優先續約權。 

2.桃園市政府109年7月30日府環永字第1090038515號函，同意本校租用觀音環保科技

園區研發大樓A棟(桃園市觀音區環科路331號及333號)作為觀音校區籌備處及創新育

成中心先期規劃使用。  

3.上述來函刻正會辦營繕組、環安組、事務組重新評估相關修繕，會辦產學營運總中

心評估使用需求，會辦主計室評估修繕財源。 

(二)有關帝諾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「有機廢棄物循環再利用暨再生能源發電」培育計

畫，擬租用本校桃園觀音校區 1公頃土地租期 30年，並與本校進行長期產學合作乙

案： 

1.本案因有「長期出租且租金最低優惠」及「特定對象」之特殊考量，刻正會辦產學

營運總中心提供(1)廠商長期進駐審查結果及奉核後之會議紀錄。(2)廠商長期進駐本

校桃園觀音校區之進駐合約書。(3)說明『長期產學合作計劃案』之必要性及目前國

內無其他廠商可替代。 

2.本案屬重大土地利用開發案，建議洽詢桃園市政府有無相關規範，以免抵觸，或函

請桃園市政府出具同意函。 

三、祥豐宿舍參與都市更新案(基隆市港濱段405-2地號之國有土地) 

(一)本案經教育部 109年 3月 5日臺教秘(一)字第 1090029064號函回復，建議本校依規

定評估是否主導辦理都市更新，並參照國有非公用土地參與都市更新注意事項第 20

點第 1項第 2款規定，研提主導辦理都市更新之意見，並提供評估表、地籍圖、地籍

地形套繪圖等資料續辦。 

(二)本案委請中冠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協助評估。 

(三)中冠公司於 8月 17日上午 10時在總務處進行簡報，接續安排向校長進行簡報。 

營繕組  

一、已發包工程履約情形： 

(一)電資暨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至 109/7/31進度 64.5%，超前 10.2%，已完成主要結

構體，持續進行內部粉刷裝修及水電工程，預計 110年初竣工並申請使用執照。本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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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工程決標先於建築中心審定智慧建築圖說時間及因原電力、電信設計方式需開挖舊

北寧路，風險過大，將辦理契約變更。因應基隆市政府都審要求，綜合二館及陸生動

物實驗中心圍牆校內側須增設 150輛機車停車位，後續實際位置及動線須於年底確

定，並於申請使用執照前完工。 

(二)木蘭海洋海事教育大樓(原名稱為進修教育推廣大樓)新建工程因施工前鑑定結果發

現鄰房傾斜，學校同意施工廠商自 109/3/17起停工，經技師公會及專業廠商研擬增

加保護措施工項，本案已於 109/7/30完成契約變更議價，預計 109/8/18前復工。 

(三)綜合一館屋頂防水工程於 109/6/22決標，依契約規定於 109/7/8開工，預計 109年

9月初竣工。 

(四)綜合研究中心與圖書館間雨遮修繕工程於 109/6/30決標，依契約規定於 109/7/20

開工，預計 109年 10月底竣工。 

(五)運輸系管理空間門片修繕工程 109/7/7決標，依契約規定於 109/7/30開工，預計

109年 9月底竣工。 

(六)馬祖校區海洋生技實驗室修繕工程於 109/7/20決標，依契約規定於 109/8/4開工，

預計 109年 11月中旬竣工。 

(七)河工一館廁所整修工程於 109/7/22決標，依契約規定於 109/8/6開工，預計 109年

9月底竣工。 

(八)體育館網球場及室內跑道上方屋頂防水工程於 109/7/29決標，預計 8/13至 10/11

施工。 

(九)人文大樓五樓活動隔板整修工程於 109/8/6決標，預計 109年 9月底竣工。 

二、規劃設計中案件進度： 

(一)桃園觀音校區藻礁暨海洋生態館新建工程，包含藻礁暨海洋環境生態中心及產學育

成中心二棟建築物及其周邊景觀工程，目前進行出流管制計畫書、建造執照及五大管

線送審等程序，同步進行細部設計審查。經濟部於 109/3/30函文桃園市政府表示本

案經國營會討論結果，中油及台電公司出資新台幣 1.2億元。桃園市政府於 109/7/9

函請中油及台電公司分別於 110年及 111年各撥款 2,400萬元及 3,600萬元，後續需

學校持續連繫相關事宜。另外現有部分土地出租，須注意租約及範圍，避免工程決標

後無法施工。 

(二)馬祖校區王光祥暨海大校友國際學舍(原名稱為學生宿舍)新建工程，109/7/3連江縣

政府同意核發建照，109/7/16領照，持續申請五大管線，開工期限 110/4/16(含法定

展延期限)。本案建築師已於 109/7/31提送細部設計，本組審查中。本案所需經費來

源為募款，需俟全部工程經費確實到位再行辦理招標作業。 

(三)工學院道路及機車停車場整修工程已於 109/4/23完成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招標案，廠

商已按契約時程提送設計資料，目前審查中。本案為因應電資暨綜合教學大樓都審要

求而施作，包含拆除水生動物中心前方圍牆、重鋪電機一館至河工一館道路及汽車停

車格位(格數不變)、自水生動物中心前方至海工館前方劃設自行車道、於現有機車停

車位旁增設 60格機車位(移植 19株海檬果)，即將辦理工程招標。 

(四)首長宿舍及車庫整修案持續規劃中。 

三、已完工待驗收或結案工程： 

(一)聲學實驗中心新建工程 109/7/20完成複驗，目前申請使用執照，俟完成後支付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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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。 

(二)機械系 A館廁所及 A401室整修工程於 109/6/5驗收，目前申請室內裝修竣工許可，

俟完成後支付尾款。 

(三)體育館網球場地坪整修工程於 109/5/5完成驗收，因武漢肺炎影響 ITF場地認證，

目前預計 8月底完成，俟後再支付尾款。 

(四)馬祖校區校舍修繕工程於 109/7/23驗收，驗收紀錄陳核中。 

(五)自由中國號展示台設置於 109/7/20驗收，驗收紀錄陳核中。 

四、其他事項： 

(一)本年度原設計男一舍及海空大樓屋頂防水工程，原因應男一舍規畫防疫宿舍需求，

單獨先辦理海空大樓防水工程，業經 109/7/15、109/7/22流標二次，為避免雨季將

近，無法施工結案，已簽請改至 110年再行重新招標。 

(二)河工二館五樓廁所整修工程於 109/7/22流標，為避免影響上課，已簽請改至 110年

再重新招標。 

(三)濱海污水下水道接管工程因廠商自行停工，學校沒收其履約保證金，廠商於 104年

提出民事訴訟，106/4/12廠商一審敗訴後提出上訴，目前尚未定讞。 

(四)因應電資綜合大樓都審及申請使用執照所需，綜合二館及陸生動物實驗中心圍牆校

內側須增設 150輛機車停車位，須確認後續做法。 

(五)工學院道路及機車停車場整修工程包含拆除水生動物中心前方圍牆、重鋪電機一館

至河工一館道路及汽車停車格位(格數不變)、自水生動物中心前方至海工館前方劃設

自行車道、於現有機車停車位旁增設 60格機車位(移植 19株海檬果) ，現已設計完

成，擬簽辦工程招標並同步於工學院院務會議說明施工影響。 

(六)本年度開口合約修繕經費已即將用罄，需再覓財源，所需經費約 400萬元，以因應

本年度全校土木修繕工作。 

(七)馬祖校區海洋綜合大樓新建工程無明確可供興建之位置及需求，建議暫緩辦理。 

(八)海洋系 108/3/21簽准系館外牆整修(拉皮)，108/11/14簽函文基隆市文化局申請文

資價值鑑定，經文化局 109/2/18會勘結果，委員決議列冊追蹤及建議登錄歷史建

物。 

(九)有關自由中國號設置雨遮，涉及商船系館外觀、可能需拆除部分展示平台及都審、

建照問題。 

(十)濱海景觀停車場目前地磚隆起致無法正常停車，且因未收費、遲未修繕造成垃圾、

廢棄車輛隨意堆置，建議整修成學生機車停車位，修繕經費初估需約 400萬元。 

(十一)綜合研究中心雨遮(舊五南書局)預計 109年 10月底竣工，原規劃為期刊室，若有

變更宜儘早規劃因應。 

(十二)學校於 106年針對使用 30年以上建築物委託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進行耐震能力詳

細評估，經評估結果，依嚴重程度排序，綜合二館、男一舍、綜合一館、行政大樓、

環漁系館、女一舍、學生第一餐廳、祥豐街國際學舍、食科系館、輪機工廠、展示廳

等 11棟建築物需進行耐震能力補強，所需費用初估 8,000萬元(不含設備回復經

費)，須考量對使用單位影響、經費、安全等因素下規劃分期進行。 

(十三)本校新興工程支應原則未明訂調增經費之程序，目前規定為總工程建造經費達新

台幣 5仟萬元以上之新興工程，其需求計畫應送總務會議、校務發展委員會議、校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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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；2仟萬以上未達 5仟萬元之新興工程，其需

求計畫應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。未達 2仟萬元之新興工程，按

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定之。擬增加「上述已通過案件因故須調增經費者，調增後金額

未達 2仟萬元案件由校長核定，調增後金額逾 2仟萬元案件應送校務基金管理員會議

審議；因調增經費而達 5仟萬元之案件，應送總務會議、校務發展委員會議、校務基

金管理員會議審議。」 

環安組  

一、主要業務要項： 

(一)校園環境保護工作推動 

1.廢棄物清理：校園一般生活廢棄物、實驗室廢液清理、資源類廢棄物回收及申報、

醫療及感染性廢棄物焚化處理、餐廳廚餘回收等。 

2.飲用水管理：維護及抽檢校內所有飲水機並實施水質檢測。 

3.認養海岸:左起小艇碼頭（北寧路加油站後側）右至本校理工學院後側海岸（碧砂港

區交接處）環境清潔維護工作執行與成果申報。 

4.消防設備年度保養及消防安全設備改善工程。 

5.全校自衛消防編組演練一年兩次。 

(二)校園內植栽綠美化、養護及空地草坪除草(包含龍崗生態園區步道)。 

(三)水資源回收再利用：雨水貯集再利用系統持續維護並適時擴充再生水利用範圍。 

(四)推動本校「環境教育」相關工作：持續辦利相關環境教育推動工作。 

二、例行環境維護工作建置流程，以確認工作之落實 

目前本組已建立之處理流程及標準作業程序如下列所述，並張貼於網頁且後續將適時更

新或增設，達到確實、迅速的服務目的。 

(一)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維護管理 

(二)實驗室廢液清理作業流程 

(三)飲用水設備維護流程 

(四)校園清潔維護流程 

三、消防設施改善計畫： 

(一)計劃性改善：配合校園消防安全設備委託消防設備師進行檢修申報作業(每年辦理 1

次)，針對老舊設施擬定更換、改善計劃，並於年度標案中分批進行改善。 

(二)適時改善：透過各建物防火管理人機制或本組消防業務管理人員，針對老舊消防設

施且不堪繼續使用之部分，進行立即改善或更新。 

駐警隊  

一、駐警隊人員共有 6人一名隊長五名隊員，隊員分三班 24小時值勤(早班 06時至 14時、

中班 14時至 22時、大夜班 22時至 06時)，保全人員 3名(早班 07時至 19時、晚班

19時至 07時)。 

二、駐警隊長工作執行上級長官交辦事項、綜合全隊業務及保全人員管理訓練、校園緊急狀

況處理及通報以及全校區監控系統及女廁緊急求助系統管理。 

三、駐警隊員值班時負責校園安全巡邏任務門禁管理、取締違規車輛、校園緊急狀況處理及

通報、校園遺失物處理、協助各單位活動以及執行上級長官交辦事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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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保全人員值班時負責濱海校區進出車輛管控及協助駐警隊安全維護 

五、駐警隊藍俊逸同仁於 110年 7月屆齡退休時，駐警隊人數就無法繼續 24小時輪班建請

長官提早因應。方案 1：繼續用保全人員替代、方案 2：學校自聘警衛。 

 

參、討論事項決議：  

一、處務會議以每個月召開一次為原則。 

二、請環安組安排時間禮貌性拜會本校消防主管單位（中正分隊）。 

三、本校環境認證人員應由行政同仁認證為佳。 

四、駐警隊將面臨人員不足問題，請先調查他校作法，以做為評估未來自聘或請保全之參

考。 

五、公文系統是否以自然人憑證為惟一認證，可於系統更新時加入其他之功能性。 

 

肆、散會：下午 1時 50分。 


